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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場，急請轉主音:修正「新北市政府核發使用執照標準作業流程」

貴會會員，請查照。失口

說明:

一、為提升核發使用執照品質，本局業於104年4月 8 日訂定相

關自主檢查表格及修訂新北市政府建築物竣工查驗注意事

頃。

二、豈揭流程及相關表單於95年1 月 1 日實施至今並未修正，為

符合現今執行方式避免產生爭議，特予修正，並訂定相關

表單，主要修正內容如下:

(一)為推動建築執照資訊透明化及簡政便氏之新作為，新增

民眾應附資訊傳送通知服務同意書。

(二)按本局 102年3月 1 日北工施字第 1021356372號函，增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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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
應檢附避雷設備技師簽證及詮明文件 。

(三)按本局 104年4月 8 日新北工施字第 1040596902號函， 增

訂應檢附隔制震器簽證說明書及證明文件 。

(四)按地政局 104年 10 月 1 日新北地測字第 1041814449號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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